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执行变更申请表
 
	姓   名
	
	学   号
	

	所在院系
	
	当前所在年级
	

	原执行方案
	
	申请执行方案
	

	联系电话
	
	邮   箱
	

	变更原因
	（请详细说明申请变更原因，若为休学后复学，应说明休学、复学的具体年份和日期，以及变更原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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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系意见
	（若变更执行方案，需向学生明确变更后需补修课程）


经             学院(系）党政联席会/本科人才培养委员会审议，同意该学生的培养方案执行变更申请，并已向其明确变更后需补修的课程。




院系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务处意见
	

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
说明：
1．本表限于因休学后复学等原因申请变更执行培养方案的本科生使用；
2．所在院系签署意见后，请将本表交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（崇德东楼601室）；
3．复学培养方案变更申请具体请参照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休学复学办理工作规程》执行。
